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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广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（补发）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

（一）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被告 

（二）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：2023 年 6 月 16 日 

（三）诉讼受理日期：2023 年 6 月 1 日 

（四）受理法院的名称：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

（五）反诉情况：无 

（六）本案件的最新进展： 

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 2024年 4月 22日下达（2023）沪 0115民初 64406

号民事裁定书。 

 

二、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当事人基本信息 

1、 原告 

姓名或名称：梁延华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

 

2、 被告 

姓名或名称：王作义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法定代表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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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被告 

姓名或名称：上海广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王作义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本公司 

 

 

（二）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： 

原告与被告签署了《股票转让协议》和《补充协议》并于 2019 年 10 月 23

日、30 日向被告王作义总计转账 200 万元。 

原告认为本次股票交易涉及两份文件（《股票转让协议》和《补充协议》）因

未履行股票交割、违反“新三板”场内交易的自治规则，被告属于根本性违约致

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，原告多次要求退还投资而均无任何回应，已严重侵害原告

的合法权益，故原告认为本案案涉协议均应予以解除，二被告应连带返还 200

万元和赔偿利息损失。 

 

（三）诉讼请求和理由 

1、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解除梁延华与王作义、上海广奕电子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签署的两份《股票转让协议》和《补充协议》。 

2、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王作义、上海广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连带向

梁延华返还 200 万元和赔偿利息损失（以 100 万元为基数，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

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利率(LPR)，自 2019 年 10 月 24 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本

息之日止；以 100 万元为基数，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利

率(LPR)，自 2019 年 10 月 31 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本息之日止）暂计算至起诉之

日。 

3、本案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。 

 

三、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

（一）诉讼裁判情况 

法院经审查认为，被告广奕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，上海市公安局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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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分局出具沪公浦（经）立字[2023]00570 号立案决定书对被告广奕公司立案侦

查。原告本案起诉所依据的《股票转让协议》及《股票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》与

公安机关目前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相关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

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十一条规定，人民法院作为经济

纠纷受理的案件，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，应当裁定

驳回起诉，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
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

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十一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驳回原告梁延华的起诉。 

 

四、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因裁定是驳回原告的起诉，故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暂无产生影响。 

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因裁定是驳回原告的起诉，故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暂无产生影响。 

 

（三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： 

公司将积极妥善处理本次诉讼，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尽量避免对公司及

投资者造成损失。 

 

五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

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（2023）沪 0115 民初 64406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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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广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5 年 1 月 20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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